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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2021年吉林建筑大学函授招生简章及报名流程

公司名称 长春一成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长春市高新开发区越达路超达双德工业园区12号
楼（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0431-88007716 18686548375

产品详情

总则

第一条    吉林建筑大学是吉林省所属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是学校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

保证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顺利进行，规范招生行为，维护考生合法权益，提高生源质量，依据教

育部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校成人高等教育的具体情况，制定本章程。

学习形式与收费标准

第二条    我校今年招生的成人高等教育各专业，学习形式为函授、业余，采取面授授课方式。面

授学习一般安排在寒暑假或周六、周日。

第三条   上课地点在一成教育校区。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均为走读学习，学校不安排住宿。

第四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实行学年制，学生在校期间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考试合格，按

照《吉林建筑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管理规定》的要求，符合毕业条件的，颁发国民教育系列的毕

业证书。本科及专升本科学生，如符合《吉林建筑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要求，



可以申请学士学位。学生在校的最长修读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规定修业年限2年。

注：1、各专业拟招生人数将按教育部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定，参考预报名人数确定。

2、学费按学年缴纳，每学年的学费标准由当年的授课学时数决定，缴费方式为现场缴费或网上缴费。

招生对象及考试

第五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的招生专业，均面向社会招收。招生范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

品德良好的在职、从业人员，以及除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等、中等学校在校生之外的其他社会人员。

自2021年起，考生报名参加吉林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吉林省籍考生须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非吉林

省籍考生还需具有有效期内的吉林省居住证、社保参保证明。

第六条   报考高起本或高起专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报考我校专科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专升

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颁发的专科毕业证

书、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第七条 我校开设的专升本专业，不安排专业加试。

第八条   考生在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中的舞弊及违纪行为，将按照《刑法修正案(九)》和《教育

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33号)中的规定，依法处理。

录取原则

第九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在吉林省成人招生主管部门的监督下。

第十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的录取原则是：在达到吉林省成人招生主管部门划定的相应专业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的考生范围内，根据招生计划，分专业按考试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或调剂录取。

第十一条   达到吉林省成人招生主管部门划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但不能被我校第1志愿专业录取(



志愿专业已录取满额或志愿专业被撤并等原因)的考生，将按吉林省成人招生主管部门的录取程序和规定

按调剂志愿由我校或其他院校录取。对第1志愿计划未录满的专业，将录取符合条件的调剂志愿考生。

第十二条 我校按教育部及吉林省成人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照顾政策，照顾或免试录取符合条件的考生。

新生入校及复核

十三条 我校在录取工作全部结束后，学校或函授站将新生录取通知书邮寄到考生填报的通讯地址，录取

通知书需考生本人签收。

第十四条   学生录取后，须按本校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办理报到和注册手续，并在规定的日期之前按要求

和方式缴存本专业学费，对逾期十个工作日未报到、缴费且又未办理请假手续或请假未获批准者视为其

自愿放弃学籍，学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第十五条   学生入学后，我校将对已录取报到的新生全面复查，对其中不符合条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

弊者，无论何时发现，一律取消其入学资格，并报相关机构备案。被录取的专升本考生入学报到时，必

须出具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专科以上毕

业证书，不能提供毕业证书而无法通过教育部学生学籍电子注册的专升本科学生，将被取消入学资格或

不能取得相应毕业证书，责任由学生本人独立承担。

2021年吉林建筑大学函授招生专业：

报名流程：

第一步：函授站报名登记

第二步：备考学习

第三步：网上信息输入

第四步：现场信息确认

第五步：参加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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